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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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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1年8月17日

（2011）浙杭民提字第8号
陈建莉：本院受理的申请再审人夏加洪与你及被申

请人徐国荣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
裁定书、申诉状副本、再审案件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诉
讼须知及廉政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答
辩期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第4
日上午8：45（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号法庭开
庭。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1）杭下商初字第493号

陈水荣：本院受理原告朱平国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杭下
商初字第 493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 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下商初字第534、535号

胡慧琴：本院受理原告彭芳师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两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杭下
商初字第 534、535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下商初字第533号

胡慧琴：本院受理原告彭芳师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杭下
商初字第 533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 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下商初字第1000号

朱建美：本院受理原告洪招凤诉你及王官福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
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
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 3日上午 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
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下民初字第789号

陈黎娜：本院受理原告孙勇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西商初字第698号

项有娒：本院受理原告廖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杭西商初字第
69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临商初字第156号

李来潮：本院受理原告袁冬招诉你等人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转换程序通知书、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提交证据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30日内。本案定于 2011 年 11
月 24日上午8时 30分，在本院於潜人民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临安市人民法院
（2011）甬东民初字第920号

宁波和邦力高房地产投资策划有限公司、张升
儿：本院受理宁波市江东青石设计装饰有限公司诉你
们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84 条的规定，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和告知举证事项。自发
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
送达次日起 30 日内。本案定于 2011 年 11 月 28 日上
午 8：45 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1）甬北商初字第240号

何永明：本院受理原告屠良存诉你及宁波正丰混凝
土有限公司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30日内。并定于

2011年 11月 18日上午 9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1）甬北商初字第254号

陆康平：本院受理原告董夫康诉你及宁波协兴文
化投资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及参加诉讼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 15日、30日内。并定于 2011 年 11 月 24
日 9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1）嘉盐沈商初字第176号

嘉兴市海瑞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海盐县
沈荡镇皮尔特塑业包装厂诉你定作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传票、举证通知书等应诉法律文书。限你在
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上述法律文书，
如不按时领取，经过 60 日后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沈荡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海盐县人民法院

冷血司机

■唐春成画

日前，一对在在温州打工的夫妻
乘坐中巴车赶往医院待产，途中妻子
羊水破裂。丈夫向司机求助遭拒，司
机称“你们下车吧，别弄得车上又脏
又臭”。被赶下车两分钟后，妻子在马
路边产下一名女婴。目前，公司已对
中巴车司机进行批评教育。

安全提醒

案例透视

法官说法

鄞州法苑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协办

社会镜像

■通讯员彭心校

时下驾车出行是人们的生活常态，如
果没有一本驾驶证就会觉得

OUT

了。 但
是，有驾驶证也不表明就会开车。 这不，新
手上高速，一泡尿撒掉

3

万元，让人感到好
笑的同时也让人感到痛心。

8

月
15

日上午， 台州高速交警接到报
案： 有位王先生在台金高速金华方向塘头
朱大桥上发生事故受伤。 交警赶到现场发
现两个车道之间， 一辆小货车车头撞了横
在路中的本田车， 本田驾驶座车门被撞得
凹进去很深，一侧有两个人在争吵。

原来，本田轿车驾驶员姓王，黄岩人，

刚考出驾驶证
3

个月， 向朋友借了这辆本
田车上高速练练手。 当王某驾车行至台金
高速塘头朱大桥时突然尿急， 就将车停在
路肩上撒尿，由于忘记拉手刹，车子因大车
经过后的桥体抖动开始滑行， 王某避让不
及被车体刮伤， 而车滑进车道后又被小货
车撞上。

事后，王某经医院诊断为右手骨裂，车
辆修理估计要

3

万元左右， 而这一切都要

他自己承担，因过错全在王某自己。对于王
某不按规定停车的行为， 交警还对他作出
了罚款

200

元的处罚。 对此，王某很后悔，

没想到一泡尿撒出了这么大的祸。

交警支招：新手驾驶车辆因技术不熟
练、实践经验缺乏、安全意识较差等多种原
因，导致近年来事故居高不下。仅今年以
来，台州高速交警支队处理的与新手驾驶
有关的事故就达100余起。因此，新手在一
年内最好不要上高速，同时平时注意以下
几点：

熟悉“座驾”
上路前，新手可以找个比较空旷的区域

熟悉一下座驾的“脾气”。正确坐姿是大小腿
间角度为120度左右，紧踩刹车时大小腿不
能完全呈直线即可。另外，目光平视时，视线
能够落在前挡风玻璃的中线上，靠背位置也
不应过于垂直，尽量将前胸远离方向盘，手
握方向盘的高度约低于肩部10厘米。

避免“骑线”
上路后，要按照划分好的行车道行车，

不可占用两个车道“骑线”行驶，也不要长
时间占用最左边的车道行驶。

保持车距
要注意与前车保持一定的距离。无论

是在繁忙路面还是车少的路面，都要与前
车保持一定的距离，并且随时注意路面动
态。不要和行人、非机动车抢行。在市内驾
车时，要谨慎跟随出租车、公交车、大货车
等车辆。

以“我”为主
新车驾车速度慢，启动慢，是很正常的

现象。新手上路有时遇到复杂路面会放慢速
度，常惹得后面跟随汽车的司机不满，按喇
叭催行。这时候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
因被阵阵喇叭声所催迫而冒险加速。

将错就错
一旦发现自己驾车行错路或者错过路

口，千万不要违法停车或者掉头，或者突然
急拐弯来纠正，反正错就错了，下一个路口
再找机会转过来。特别是在高速公路或在
晚上行车，上述“纠错行为”是极其危险的！

■通讯员张金明曹珏

约定了竞业限制，但要求提供补偿款时
却被拒了，嘉善的周某不得不为这事打起了
官司。 日前，周某将老东家———嘉善一家新
技术公司诉至嘉善法院索要万元“ 保密费”。

案情：2008年 7

月， 新技术公司与周
某订立劳动合同，同时还签订了一份《 保密
及不竞争协议》 ，协议约定，周某在劳动合
同终止或解除后承担两年的不竞争义务，

公司同意依有关规定给予适当的补偿。

2010

年
3

月， 周某与公司解除了劳动
合同。周某认为，劳动合同解除后，《 保密及
不竞争协议》中的竞业限制条款开始生效，

遂于
2010

年
4

月起向公司讨要竞业限制
约定的经济补偿款，没想到被公司拒绝了。

2011

年
3

月， 当地劳动仲裁委作出仲
裁： 新技术公司与周某关于竞业限制的权
利义务约定符合法律规定， 双方均应严格
履行。 之后，周某向法院起诉，要求老东家
支付

15

个月的竞业禁止补偿金
16875

元。

案件经多次协商， 在新技术公司支付
给周某一定数额的竞业限制补偿金后，周
某撤诉。

评析：从法律上讲，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
订竞业限制合同后，条款对双方都有约束，新
技术公司与周某均应履行。竞业限制合同对劳
动者约束很大，一旦签订，劳动者就应在特定
时间、区域内不能从事与原业务有关的工作，
否则，劳动者就可能支付巨额的违约金。

是否签订竞业限制合同一般由用人单
位决定，因此劳动者处于弱势地位。周某虽
非高级管理人员或技术人员，但作为一线
操作工也会在工作中接触到一些公司的独
特工艺、独特流程、特殊配方等，公司既然
与他签订了竞业限制合同，就应按合同履
行，支付竞业限制补偿金。

免责条款使
理赔之路格外曲折
法官：保险公司应对格式条款
尽说明义务

■通讯员沙婷婷

陈某本以为购买人身保险后，儿子受伤就
可以获得保险金。 但谁知，保险公司搬出免责
条款，使理赔之路竟变得格外曲折。近日，慈溪
法院审结了这起因交通事故引发的人身保险
合同纠纷案，判决某保险公司支付被陈某保险
金

12000

多元。

案情回放：
2010

年
9

月， 陈某为儿子小陈在某保险
公司购买了学生平安保险。在签订保险合同时
双方作了特别约定：本保单以该保险公司附加
学生意外医疗保险条款为准，保险人按约定条
款履行保险责任。

2011

年
1

月
29

日， 小陈在路上被电动自
行车撞伤。 经交警认定，小陈无责。 事故发生
后，小陈被医院诊断为颅脑外伤，并先后在慈
溪 、 杭州的医院进行治疗 ， 共花了医药费
15000

元左右。

出院之后，陈某向保险公司理赔，但保险公
司以特别约定拒绝： 根据附加学生意外伤害医
疗保险条款， 被保险人因第三人引起伤害且本
人在事故中没有责任的，保险公司不承担责任。

于是，陈某将该保险公司告上了法庭。

法院审理后认为，保险公司在订立合同时
应对该免责条款作出能够足以引起陈某注意
的提示，并就其内容以书面或口头形式作出解
释，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本身不能证明保险人
履行了说明义务。 因此，保险公司应依约向陈
某给付保险金。

法官说法：
在实践中，投保人是以消费者的身份购买

了保险这一服务商品的。对此，法律所能提供
的保护在于使消费者享受到希望得到的服务。
由于对专业知识的掌握存在不对称，最有效的
办法是限制保险人不适当的免责行为。

为此，我国《保险法》规定了保险人的说明
义务。但是，“说明”的含义应当结合保险条款
的性质和内容予以准确把握，我们在重视说明
方式的同时，更应关注这种说明能否达到“使
投保人明了该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的
内在效果。保险人违反说明义务的，应当承担
相应的不利后果。

还需提醒的是，为避免此类纠纷的发生，
投保人自身也应当加强法律知识的学习，在保
险合同上签名或盖章之前，应认真阅读保单中
的有关事项及条款内容，不清楚的内容还应向
保险人提出询问。

新手上路，一泡尿撒掉 3 万块
交警根据新手常犯的毛病给你支招

前员工告老东家讨要“ 保密费”

竞业限制不仅限于高管，只要约定就得给钱


